第一章   招标公告

沪昆国家高速公路安顺至盘州(黔滇界)段扩容工程安盘高速公路APTJ-11标声屏障材料采购事宜，使用招标方式进行采购，现将公告如下：

1.采购项目：沪昆国家高速公路安顺至盘州(黔滇界)段扩容工程安盘高速公路APTJ-11标声屏障材料采购。
2.项目编号：/

3.项目概况

3.1项目采购方：沪昆国家高速公路安顺至盘州(黔滇界)段扩容工程安盘高速公路APTJ-11标项目经理部。

3.2采购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安盘高速公路APTJ-11标合同范围内路基声屏障材料及附件运输至项目部指定位置。
3.3拦标价、报价规则及单价的确定及调整方式：

（1）拦标价：见招标文件。

（2）采购方式：招标采购。

（3）结算方式：先货后款，乙方按甲方设计要求的数量供货，经双方验收核对无误后，乙方按实际验收数量开具有效专用发票给甲方上帐，甲方在次月资金计划申报货款支付不低于总货款65%，第三个月支付到90%，剩于10%作为质保金，甲方安装完经业主方验收确认材料无质量问题后支付尾款（期限不得超过半年）。
3.4 成交人确定原则：按综合评分得分由高到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人。
4.申请人资格要求 

4.1 报价人必须是已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供应商，并且其所持有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所核发的有效的营业执照上载明的营业期限时间应当不少于本次采购的相关合同基本义务履行所需期限，或已经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能够证明具有履约能力；

4.2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4.3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5、供应商报名、采购文件的获取及保证金的缴纳

5.1 现场领取：请于2026年6月5日至2026年6月8日，每日9：00至18：30，供应商报名时持盖单位章的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或法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法人身份证明应载有单位信息，经办人员的姓名、身份证、电话、邮箱等信息)及经办人身份证到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安盘11标项目经理部领取招标文件。采购人审核资料合格后，通过现场发放招标文件。

5.2 招标文件售价0元整。

5.3 该项目要求缴纳响应保证金0元（大写：零元整）。

6.投标文件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6月15日14时30分；
投交地址：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安盘11标项目经理部。

6.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7.联系方式
采购方:沪昆国家高速公路安顺至盘州(黔滇界)段扩容工程安盘高速公路APTJ-11标项目经理部
地  址: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安盘11标项目经理部  

联系人: 文豪  

电  话: 15186819966                         
沪昆国家高速公路安顺至盘州(黔滇界)段扩容工程安盘高速公路APTJ-11标项目经理部
                      2026年5月25日
